师宗县慈善总会2023年度财务工作报告

2023年度师宗县慈善总会的财务工作在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等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下：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财务法规制度，加强内部管理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接收捐赠的资金坚持专款专用，保证了慈善资金的使用规范安全：
一、基本情况

单位基本情况：师宗县慈善总会于2012年6月19日成立，是由师宗县民政局主管的社会团体。法人代表赵金芬。主要职能是团结和动员社会力量关心支持慈善事业，开展赈灾救难，扶贫济困，助孤安老，助医助学等活动。单位采用行政事业会计制度，无机构编制情况。

二、财务收支情况

（一）收入情况：慈善捐赠138.1万元。其中：定向捐款138.1万元，其他捐款0万元，利息收入0.3858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情况：定向支出182.5万元，结余资金121.53万元（其中包括50万元的创始资金和部分定向捐赠暂存资金）。其中：一是开展慈善资助教育事业活动117.5万元，按照捐赠者意愿，为丹凤街道教育事业捐资58万元，为漾月街道教育事业捐资40.5万元，为五龙教育事业捐资10万元，为师宗县教育局捐资10万元；助力师宗县乡村振兴工作开展16.6万元，其中：资助村庄道路路灯维修8.1万元；资助乡村振兴助产业发展1.5万元；资助新村道路维护4万元；资助县城饮水抢修工程3万元；助医助困工作开展：2023年师宗县彩云镇一儿童因误食农药，急需救治，师宗县慈善总会积极为儿童捐资2万元进行及时救治；救助五龙乡困难群众2万元。
三、财务管理及接收审计监督情况

本届理事会十分重视财务管理工作，严格按照国务院颁布的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执行。一是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规章，制定了总会财务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；二是配备了专职会计、出纳，在银行开设专户，实行专人专户管理；三是认真组织每次接受捐赠，严格按捐赠者的意愿和捐赠资金安排使用审批程序安排善款，做到专款专用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捐赠资金使用情况；四是自觉接受县审计局和县财政部门的审计监督检查，年度报告和法人变更，接受专业审计机构审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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